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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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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仁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县文联），成立于1984年7月，正科级单位。

部门人员机构构成：县文联机关不设内设股室，机关事业编制2人，其中：主席1人（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副主席1人，秘书长1人（正股级）。2023年实有在编人员2人（副主席1人，秘书长1人），退休人员2人。
内控管理情况：县文联岗位责任体系健全，权责匹配到位，各个岗位及人员的职责和权限明确，权力行使的依据、规则和范围明确。同时，按照岗位之间相互关联制约的原则建立了预算业务管理、政府采购业务管理、资产管理业务等一系列完善的内控制度。

上下级管理机制：无下属单位。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县文联年度总体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我县文艺协会作用，持续打响“仁化摄影”金字招牌，培育打造“仁化书法”新品牌，积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推动文艺创作、展览、展示、交流，促进文艺繁荣发展。

重点工作任务：1、持续打响文艺品牌活动，在春节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送春联写福字、拍全家福送幸福照、新年音乐会等文艺活动，增强群众对传统节日的认同感。2、培育打造“仁化书法”新品牌，多形式开展书法培训，建强书法人才队伍。3、用文学形式讲好仁化发展故事，以南国书香节、《丹霞》文学读物等为载体，鼓励文学诗词爱好者深入乡村创作、展示。4、鼓励和支持文艺交流，激发文艺协会活力。
与去年相比，县文联工作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进步。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县文联2024年度绩效目标是根据部门工作职能和单位制定的中期规划、年度工作计划，紧密结合2024年度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制定的，对单位评价2024年度工作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年度工作计划与中期规划充分反映了县文联的工作职能，完成年度工作计划与中期规划，即实现县文联的职能，三者相辅相成，部门职能体现县文联的宗旨，指导中期规划，并由年度工作计划具体实施完成。    

2024年，县文联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主要有：一是组织文艺协会开展文艺活动（含文艺表演、文艺培训、文艺交流等）不少于5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二是开展“我们的节日.春节”送春联写福字、拍全家福送幸福照活动；三是坚持正确创作导向，鼓励文艺爱好者贴近农村贴近生活创作文艺作品，并发表文艺作品30篇以上。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我单位严格按照部《财务管理制度》执行财务收支管理，认真执行县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核算制度，严格依法依规依程序进行政府采购，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资金及时拨付到位，使用管理规范。

2024年本单位收入预算54.93万元，均为财政拨款预算收入，其中基本支出为47.80万元，项目支出为7.36万元，预算收入比上年增加4.32万元，上升9.00%；2024年决算支出为55.1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7.80万元，项目支出7.36万元，决算支出比去年增加4.05万元，上升7.92%。2024年收入预算和决算支出增加的重要原因是增加了送春联、送全家福二次分配专项资金以及全县信创工作补助资金，持续擦亮“仁化摄影”金子招牌以及培育打造“仁化书法”品牌。

二、绩效自评情况

预算执行情况。 
    县文联严格按预算编制支出，落实有关规定，支出及报账按照相关手续办理，全年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过程和手续，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完整，基础数据信息和汇集信息资料准确，本年度预、决算均已按财政局要求进行公开，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本年度实际收到的财政拨款54.93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50.88万元，其他收入4.04万元。2024年决算支出55.1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0.1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70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6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36万元。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全年无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8万元，公务接待0.073万元。

资产状况：2024年末资产总额3.98万元，其中银行存款1.678万元，固定资产2.26万元。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我单位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用途使用资金，做到专款专用。遵循国家的《采购法》《预算法》，充分认识到项目资金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管好用好每一分钱，使资金的安排、使用发挥出更大效益，实现项目绩效目标。

（二）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检查情况，2024年县文联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基本实现，主要绩效如下：

2024年，县文联积极开展各类文学艺术创作生产、展示、惠民服务活动。一是围绕“我们的节日.春节”主题，开展送春联活动3场（仁爱广场2场、大桥镇1场），共挥毫书写赠送春联共2000多对；开展拍全家福送幸福照活动1场（城口镇恩村），送出全家福照百余幅；举办新年音乐会1场（仁爱广场），为群众献上一场涵盖管弦乐、合唱等多种表演形式的音乐展演。二是在“南国书香节”期间，聚焦“百千万工程”，举办了1场原创诗词朗诵会（董塘镇河富村）。三是培育打造“仁化书法”品牌，举办了1期少年儿童书法公益培训班（董塘圩镇客厅）、1期高级书法创作培训班（县书法协会）。四是促进文艺交流提升，鼓励各文艺协会“走出去”交流学习，鼓励各文艺协会会员加入中省市文艺协会，鼓励各文艺爱好者积极创作并发表作品。

（三）自评结论。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按照县财政局整体部门支出绩效评价相关要求，通过自评，县文联2024年度的预算编制全面、科学、合理，预算执行严格有效，预算管理规范，履职效益明显，严格执行各项财经法规和会计制度，财务管理和会计基础工作日愈规范，严格贯彻《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三公经费”支出控制有力，总体效果较好，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县文联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等级“优”。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存在问题：落实各项任务及资金绩效目标过程中，根据文艺协会意愿、群众期盼等实际，稍有调整。

改进意见：深入调研听取意见建议，科学安排工作任务及绩效目标，用好用活各项资金，充分发挥“小”资金“大”效应作用。



